
  “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不是为了争地， 而是实在

咽不下这口气。” 气愤的老蔡到

金山区廊下镇信访办讨要说法。

工作人员察觉到事态严重， 此纠

纷表面是土地纠纷， 实则是邻里

信任危机， 且两家住得很近， 矛

盾容易升级。 但是关于此土地纠

纷没有确切证据， 处理困难， 于

是镇信访办迅速介入“上门办

信” 希望能解纷止争。

现场调解时， 老蔡喊冤

“当时说得好好的， 现在翻脸不

认人”， 付阿姨则反驳“没字据，

空口无凭”。 面对僵局， 工作人

员采取“背靠背” 策略， 反复劝

说双方。 经仔细勘查， 工作人员

提出方案： 以付阿姨家东墙壁为

中心线划分自留地界限， 双方在

纸质调解书上签了字。 然而仅过

三日， 老蔡又怒气冲冲返回信访

办， 称协议“没有子女签字不算

数， 子女也绝不会认可”。

此后一年间， 老蔡夫妇屡次

将蔬菜秧苗种到付阿姨屋后， 还

乱扔生活垃圾， 付阿姨则挥锄毁

苗报复。 双方多次爆发争吵， 信

访办工作人员多次调解， 但是双

方各执一词， 调解均以争吵结

束。

调解员心理开导

2025 年年初， 村法律顾问驻

村调研， 敏锐指出该纠纷暴露出基

层治理的短板， 口头协议缺乏法律

约束力， 折射出村民法治意识薄

弱。 信访办联合派出所、 律师事务

所、 土地管理所、 司法所、 村调委

会组建由社区干警、 村干部、 信访

办及司法所工作人员组成的“6 人

调解专班”， 召集两家子女及亲属

邻居开启“信访简易听证会”， 对

矛盾进行多元化解。

工作人员转变身份成“心理导

师”， 与双方子女进行沟通。 终于，

老蔡女儿小蔡同意参加调解， 特地

请假， 从松江回家参与听证会。

2025 年 3 月 13 日， 信访简易听证

会在镇司法所会议室进行。 在充分

发挥“信访简易听证会” 成员地界

熟、 院落熟、 人员熟的优势后， 当

事人双方都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形

成了“听证记录”。

最后， 工作人员再次劝解和普

法， 小蔡率先做出退步， 并表态愿

意遵守协议， 清理蔬菜秧苗。 付阿

姨方也诚恳道歉。 这个历时两年的

纠纷， 在“信访简易听证会” 的帮

助下成功化解。 经过工作人员的耐

心调解， 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意

见， 并在信访工作人员的主持下，

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 付阿姨屋后

自留地从房屋东墙壁至老蔡自述的

沟渠， 双方均不得种植和堆放物

品、 材料。 上述这段距离宽度为

1.2 米， 不得随意更改、 拓宽。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农村邻里土

地纠纷， 历经两年曲折调解终获化

解， 法治信访工作的突破性进展体

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调解策略实现从“刚性裁

判”向“情感疏导”的转变。信访工作

人员运用“背靠背”沟通技巧，巧妙

运用邻里亲情纽带软化对立情绪，

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其二，治理力

量呈现专业化整合趋势。 驻村法律

顾问的介入弥补了传统调解队伍的

法律知识短板。“6 人调解专班”构

建起信访、司法、行政、自治协同的

信访多元化解工作格局；其三，创新

运用“信访简易听证会”工作法。 通

过引入子女、亲属、邻居这一关键第

三方， 做到基层的事由村民亲自来

议、亲自推进、亲自解决，不断增强

基层群众自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

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案件点评】

    “是店员误导了我”

消调委受理该案后， 调解员石

乃成介入开展调查。 他先与王先生

进行沟通并查阅其提供的消费凭证

等证据材料。

王先生表示， 当时他想为孩子

选购黄金挂饰， 店员随即向他推荐

了“一口价” 黄金产品， 声称其品

质上乘且无额外工费。 在店员的劝

说下， 王先生选购了一款标价为

8000 元的“一口价” 黄金挂件，

但支付货款后王先生并未把货取

回。

“如果知道‘一口价’ 黄金饰

品的价格远高于当日金价， 我肯定

不会买。” 王先生表示。 王先生称

在购买时， 店员并未向他详细解释

此款饰品与按克重计价黄金的价格

差异， 只强调了该款黄金饰品做工

精美且不收取额外工费， 这在一定

程度上误导了他。

了解了王先生的态度后， 调解

员向金店反馈了相关情况， 金店负

责人李经理向调解员解释， 市面上

的黄金饰品主要分为按克计价和

“一口价” 两种类型， 这两种方式

虽然都是衡量黄金饰品的价值， 但

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 “一口价” 是指将黄金

饰品按照固定价格销售， 不涉及克

重计算； 而“按克重” 则是根据黄

金饰品的实际重量来计算价格。 这

两种产品之间通常不能直接调换，

除非消费者愿意支付折旧费进行置

换。 同时， 李经理指出店员在销售

过程中已明确告知王先生所购买的

是“一口价” 黄金挂饰， 并且该挂

饰上也有明确的克重标签。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 调解陷入

僵局， 调解员通过重新梳理案情，

发现双方的争议点主要集中于黄金

饰品的价格， 而由于金店对销售过

程的透明度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

调解员决定约双方到现场进行进一

步的调解。

几天后， 双方如约来到现场参

加调解。 调解一开始， 调解员首先

向双方宣讲了相关调解纪律， 随后

听取了双方的想法和诉求。 王先生

仍坚持原来的退货诉求， 而李经理

态度有所软化， 提出了新的解决方

案： 由于不是质量问题， 退货无法

满足， 但可以给王先生更换同价位

按克重计价的其他产品。

金店同意更换产品

见金店负责人态度有所让步， 调

解员趁热打铁， 对王先生进行“背对

背” 调解。 调解员劝解王先生， 我国

对黄金首饰还没有出台明确的“三

包” 实施细则， 但一般情况下实体店

消费在产品没有质量问题的情况下确

实不支持无理由退货。 根据 《民法

典》， 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 行为人有权请求撤销。 现在，

双方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撤销该买

卖合同， 既然金店有意提出和解方

案， 希望王先生可以考虑也作出让

步， 考虑一下商家的更换方案。 经过

调解员的耐心劝导， 王先生表示同意

更换， 但希望能再争取一些优惠。

看到王先生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调解员再次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调解

员向李经理指出， 店员销售过程中有

瑕疵， 对于“一口价” 黄金饰品， 其

成分和重量对消费者而言至关重要，

因此商家有责任明确标注这些信息，

以确保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

出购买决策。 而店员仅告知了王先生

购买的是“一口价” 黄金挂饰， 并没

有明示其克重信息， 普通消费者在购

买时很容易忽略隐藏在吊牌内侧的产

品信息。

经过调解员的耐心教育和沟通，

该金店最终认识到了服务上的不足。

最终， 在调解员的主持下， 双方达

成了调解协议。 金店同意更换同价

位按克重计价的产品， 给予王先生

每克金价减 80 元的优惠。 一周后，

在调解回访中， 调解员了解到双方

已履行上述约定， 双方对调解结果

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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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2024 年 12 月， 消费

者王先生在金店选购黄金挂

饰时， 被店员推荐“一口

价” 产品。 由于他未充分了

解其与克重计价黄金的价格

差异， 王先生买下 8000 

元挂件， 但未取货。 回家

后发现价格偏高， 要求退

货， 商家以黄金饰品售出

非质量问题不予退货而拒绝，

王先生于是向 12315 投诉。 该案

经分派至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调

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消调委”）

处理。

“当年说好的互换， 现在她怎么直接占过来了？” 七

年前， 家住金山区的村民老蔡启动老宅翻建工程。 邻居

付阿姨主动找到他， 称由于自己家屋后的自留地属于老

蔡， 为方便打理， 希望将自家的一块自留地与老蔡家置

换。 此后， 老蔡在置换地上种植蔬菜瓜果， 付阿姨则在

自留地上堆放柴火和建筑材料。 去年 8 月， 老蔡偶然看

到付阿姨将原来屋后自留地界的土沟破坏， 并在他这侧

种上蔬菜瓜果且还堆放生活垃圾。 老蔡找付阿姨要说法，

付阿姨却不愿承认当初的口头约定， 两人为此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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